
融征补〔2026〕1号  
融安县人民政府关于融安县

大良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融安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拟定了《融安县大良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方案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规划用途、征收目的、征收土地位置

（一）建设项目名称

融安县大良光伏项目一期工程。

（二）规划用途

用于融安县大良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建设。

（三）征收目的

为提升融安县电力系统稳定性，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四）征收土地位置和范围

征收土地位于浮石镇六寮村（具体土地位置、四至范围详见附件《融安县大良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征收土地范围位置示意图》）。

二、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现状地类、面积、补偿标准及补偿方式

被征收土地按《融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工作的通知》（融政规〔2023〕4号）、《融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融安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融政规〔2023〕9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实行货币补偿方式。

	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村、组）
	现状

地类
	面积

（公顷）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元/亩）
	共计补偿

（元）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浮石镇六寮村下里屯
	农用地
	0.8737
	10843
	20137
	406008.39


三、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及补偿方式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融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融安县农村集体土地上青苗及地面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融政规〔2023〕10号）及有关规定执行，实行货币补偿方式。
四、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安置对象、安置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项目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安置方式为安置补助费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相结合的方式。

社会保障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补偿费用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分配办法，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归其所有权人所有。

上述货币补偿费用由融安县征地拆迁和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通过银行转款方式支付给其所有权人。

附件：融安县大良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征收土地范围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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